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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25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战略发展的需要并促进主营业务发展，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兴通讯”或“本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投资”）

股权，并计划由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香港”）

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全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具体安排如

下： 

 

1、本公司与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国际”）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签署《关于转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建银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向建银国际出售长飞投资 30%股权（以下简

称“建银交易安排”）。 

2、本公司于 2012年 11月 16日与广东全通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全通”）签署《关于转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全通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广东全通出售长飞投资 51%股权（以下简称“广东全

通交易安排”）。 

3、中兴香港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与中国全通签署《有关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ALL ACCESS (HOLDINGS) LIMITED）之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并认购中国全通 112,000,000 股股份及本金面值为

港币 201,500,000 元的可换股债券（以下简称“中兴香港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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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议案》、《关于出售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及《关于中兴香港认购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及可换股债券的

议案》，上述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

先生审议了上述交易事项，认为：本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长飞投资的股权有利于集中力量，

专注主业，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公司认购中国全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有利于本

公司加强与中国全通的战略合作关系。上述交易事项合法有效，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长飞投资的其他股东已放弃对本次转让所涉及的长飞投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公告中的数据单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建银交易安排 

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新城大厦西座第七层 H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新城大厦西座第七层 H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学庆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号：440301105230499 

主营业务：从事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专项管理及限制类项目）、市场营销策划及商

务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及企业收购、兼并、重组；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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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单：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建银国际（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500 100% 

建银国际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债权债务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0,864,863.84 元，负债总

额为 25,220,877.32 元，所有者权益为 5,643,986.52 元； 

201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869,894 元，净利润为 643,986.52 元。 

建银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财务信息（经审计）：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22818.34 亿元，负债总额

为 114651.73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8166.61 亿元； 

201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970.90 亿元，净利润为 1694.39 亿元。 

（二）广东全通交易安排 

1、广东全通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 号 1604 房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 号 1604 房 

法定代表人：陈元明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注册号：440101400041706 

主营业务：通信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通信软件开发及生产，销售自产产品；通信

设备的维护及相关设备配套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租赁业务，通信产品进出口及批发（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通信系统装配工程设计、安装及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许可管理的、按国家相关管理

规定办理） 

股东名单：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全通环球有限公司 1000 100% 

全通环球有限公司为中国全通 100%间接控股的公司。 

广东全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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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3,682,271.90 元，负债总

额为 633,359.09 元，所有者权益为 63,048,912.81 元； 

201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557,961.58 元，净利润为-2,440,865.50 元。 

2、河北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诺特”） 

企业性质：外商独资企业 

注册地：石家庄市西大街 60 号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大街 60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元明 

注册资本：2250 万美元 

注册号：130100400000997 

主营业务：通信技术研究及咨询服务，通信软件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通信设

备的维护及相关设备配套技术服务，通信设备租赁业务和通信产品进出口及批发（涉及

配额许可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通信系统装配工程设计、

安装和为相关工程项目提供劳务。 

股东名单：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中国全通集团有限公司 2250 100% 

中国全通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全通 100%控股子公司。 

河北诺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84760678.3 元，负债总额

为 718637204.99 元，所有者权益为 766123473.31 元； 

201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605006175.25 元，净利润为 200266872.55 元。 

（三）中兴香港交易安排 

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注册地：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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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香港九龙科学馆道 1号康宏广场南座 805 室 

董事长：陈元明先生 

股票代码：633 

总股本：1,216,824,000 股 

注册号：39006847-000-03-12-9 （香港商业登记证）  

主营业务：无线数据通信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卫星通信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呼

叫中心应用解决方案及服务。 

股东名单：中国全通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公

司，截止 2012 年 11 月 2 日，其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陈元明 35.58% 

CHENGWEI CAA HOLDINGS LTD 8.61% 

ATLANTIS INVESTMENT MGMT HK LTD 5.71% 

其他投资者 50.1% 

合计 100% 

 

二零一二年七月本公司与中国全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专用移动通

信、多媒体数字集群通信、智慧城市、政府应急指挥系统等相关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除此外，中国全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财务信息（经审计）：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598317 千元，负债总额为

230951 千元，所有者权益为 1367366 千元； 

2011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624073 千元，净利润为 205021 千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长飞投资 

1、长飞投资的基本信息 

长飞投资系中兴通讯下属控股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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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名称：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  2004 年 2 月 6 日 

(3)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科苑路东中兴综合大楼办公楼 A502

房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75 万元 

(5)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及通信设备零部件

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6) 股权结构：中兴通讯（75.3838%）；诸为民（16.2162%）；刘伟利（8.4%） 

注：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向刘伟利女士收购长飞

投资 5.6162%的股权，收购价格参考长飞投资 201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值。该等收购完

成后，本公司将持有长飞投资 81%的股权。 

 

2、长飞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度 

（经审计） 

2012 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4,150 156,038 
营业利润 17,416 12,691 

净利润 15,306 10,945 

非经常性损益 1,449 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64 -29,560 
应收款总额 59,346 179,58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4,685 75,630 

资产总额 265,151 313,398 

负债总额 200,466 237,76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3、其他信息 

长飞投资股权目前未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未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未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于《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本公司并未为长飞投资提供担保、委托长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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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理财。长飞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中国全通 

1、中国全通的基本信息 

中国全通为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且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有限公司，中国全通的基

本信息请见本公告“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项下有关中国全通之描述。 

2、中国全通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度 

（经审计） 

2012 年上半年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407 13,042 
营业利润 23,586 3,420 
净利润 20,502 2,707 
非经常性损益 254 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81 -2,839 
应收款总额 48,223 47,283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36,737 134,478 
资产总额 159,832 157,748 
负债总额 23,095 23,27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银交易安排 

《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长飞投资 30%股权； 

2、交易价格：4.8 亿元。本次建银交易安排以长飞投资 2011 年经审计合并净利润的

10.5 倍为作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3、股权过户：本公司于《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长

飞投资 30%股权过户至建银国际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股权转让款支付：自长飞投资 30%股权过户至建银国际名下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内，建银国际完成股权转让款 4.8 亿元的支付。 

5、生效条件：《建银股权转让协议》于交易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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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如长飞投资 2012 年至 2016 年各年度经营业绩未能实现本公司对建银国际

作出的业绩承诺，则本公司于相应年度应根据《建银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建银国际

支付金额不超过 4080 万元/年的业绩补偿。建银国际有权于 2016 年或 2017 年转让长飞

投资 30%股权，以本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为前提，本公司承诺保证建银国际自前述转让

获得的投资收益不低于 4080 万元/年。如建银国际自前述转让获得的投资收益超过 4080

万元/年，本公司享有超过部分的 20%。 

（二）广东全通交易安排 

1、《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长飞投资 51%股权； 

（2）交易价格：8.16 亿元。本次广东全通交易安排以长飞投资 2011 年经审计合并

净利润的 10.5 倍为作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3）股权过户：本公司于《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长飞

投资 51%股权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倘若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未能于

《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全通股权转让协议》将自动终止。 

（4）股权转让款支付：自中国全通股东大会批准《全通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广东全通向本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63 亿元；自工商局就长

飞投资 51%股权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之工商变更登记出具受理回执之日起 1 个工作日

内，广东全通应向本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45亿元；自长飞投资 51%股权

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于 2013年 9月 30日前，广东全通应

向本公司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2.04亿元；自长飞投资 51%股权过户至广东全通名下的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于 2014年 4月 30日前，广东全通应向本公司支付第四期股

权转让款 2.04亿元。 

（5）生效条件：《全通股权转让协议》于本公司董事会及中国全通股东大会均批准

后生效。 

2、河北诺特于 2012 年 11月 16 日向本公司签发《保证函》，承诺就广东全通根据

《全通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本公司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及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4.08亿元）及广东全通迟延支付该等款项情况下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和本公司实现债

权的有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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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兴香港交易安排 

《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112,000,000 股中国全通股份及本金面值为港币 201,500,000 元、年

息为 10%、年期为两年的中国全通可换股债券； 

（2）交易价格：中国全通股份的认购价格约为 1.8 元港币/股，中兴香港本次拟认

购中国全通 112,000,000 股股份，合计港币 201,500,000 元；本次股份认购价格相比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全通收盘价 1.65 港币/股溢价 9.09%，主要是基于中国全通未来企业

发展价值。中国全通的可换股债券的总认购价格为港币 201,500,000 元。  

（3）股权过户：中国全通将在收到中兴香港交付的面额为港币 403,000,000 元的香

港银行本票及股份申请书的同时向中兴香港交付印有中兴香港名字为股份所有人的一

份或多份股票正本、由中国全通签署的可换股债券单边契据的经核证副本及由中国全通

有效发出及印上认购方名字为可换股债券所有人的可换股债券证明书正本。 

（4）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款支付：中兴香港将在成交时向中国全通交付一张面

额为港币 403,000,000 元的香港银行本票（或以汇款方式支付至中国全通之银行账户、

或以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支付中国全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款）。 

（5）转股权及转股价格 

中兴通讯有权以 2.20 港币/股，把可转股债券转换成中国全通的股份。转股价格以中

国全通 2011 年每股净利润 0.211 港币的 10.43 倍为定价依据。 

（6）成交的先决条件： 

①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中国全通根据《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发行股份以

及根据行使可换股债券(无论是全部行使或部分行使)而配发及发行的中国全通股份于香

港联交所上市及进行买卖； 

②中国全通的股东于中国全通股东特别大会上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的要求通过决议批准《股份及可转债认购协议》及所预期的交易； 

③《全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五、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出售长飞投资股权有利于集中力量，专注主业，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股权出售将增加本公司投资收益人民币 4.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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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亿元。其中，2012 年确认投资收益的具体金额按照建银国际及广东全通应付本公司

总价款扣除长飞投资 81%股权的账面价值以及根据《建银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条款估

计的预计负债后予以厘定。2013 年至 2017 年公司将根据《建银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

条款约定的条件，及长飞投资经审计后的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逐年对上述 2012 年

确认的投资收益进行调整。出售长飞投资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支持主营

业务发展。 

中兴香港投资中国全通股份及可换股债券有利于加强本公司和中国全通在通讯市

场与政企网市场的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建银国际及广东全通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以

及建银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河北诺特

向本公司签发的《保证函》，本公司认为建银国际及广东全通对于其分别与本公司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由于中国全通及广东全通未来的经营状况及资本市场表现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出售

长飞投资股权及中兴香港认购中国全通股份的未来综合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关于转让深圳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3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转让深圳

市长飞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CHINA 

ALL ACCESS (HOLDINGS) LIMITED）之股份及可换股债券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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